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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自然资规〔2023〕1号

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加强

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局（分局），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事业单位，各相

关单位:

为切实优化营商环境，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地质

灾害防治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94 号）、《地质灾害防治单位

资质管理办法》（自然资源部令第 8 号）、《江苏省地质环境

保护条例》（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

号）、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（泰政办发〔2017〕15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进一步加强

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（以下简称地灾评估）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进一步加强地灾评估分类管理

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当进行地灾评估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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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进行而未进行地灾评估的建设项目不得办理用地报批手续、

不予供地。地质灾害易发区范围以市政府批准发布的地质灾害防

治规划为准，不得随意扩大或缩小。我市对地灾评估实行单独

评估、区域评估和免除评估相结合的分类管理模式。

（一）规范建设项目单独地灾评估管理

1. 下列各类建设项目需单独进行地灾评估，编制地灾评估

报告：（1）在未开展地灾区域评估范围内的建设项目；（2）

在已开展地灾区域评估范围内但属于建设剧毒及放射性设施、

军事和防空设施、核电、二级（含）以上公路、铁路、隧道、

机场、吞吐量 100 万吨/年（含）以上港口码头、大型水利工程、

125MW（含）以上电厂、500KV 变电站或送电工程、集中供水水

源地、垃圾填埋场、油（气）管道和储油（气）库、总容积大

于（含）80000m
3
或单罐容积大于（含）20000m

3
油库、总容积大

于（含）15000m
3
或单罐容积大于（含）5000m

3
天然气库等建设

项目或独立选址项目。

2. 按项目类型明确地灾评估委托主体。（1）出让类用地

项目。地灾评估委托主体为出让地块收益主体（土地储备机构

或地块所在地政府、园区管委会及其委托单位），应在土地挂

牌上市前完成地灾评估，委托有资质的地灾评估单位编制地灾

评估报告，评估费用纳入土地出让成本。在土地挂牌出让后，

应将已编制的地灾评估报告无偿转交给土地受让人，并告知其

须落实的地灾防治责任和措施。（2）划拨类用地项目。地灾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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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委托主体为划拨土地使用者，应自行委托有资质的地灾评估

单位编制地灾评估报告。

3. 地灾评估单位应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开展评估工作，评估

报告须经专家审查通过。评估报告通过专家审查后两年工程建

设仍未进行、建设规划或有关规定发生变化时，应重新进行评

估。

4. 出让土地受让人或划拨土地使用者为地灾防治责任主体，

应严格落实地灾评估报告成果告知的地灾防治措施，未采取措

施或采取措施不到位造成后果的，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（二）优化开发区地灾区域评估管理

根据《省商务厅 省自然资源厅 省生态环境厅等七部门关

于印发江苏省开发区区域评估工作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苏

商开发〔2019〕280 号）要求，积极推动地灾区域评估范围向市

级开发区延伸，进一步拓展区域评估范围。市局建立全市统一

的地灾区域评估查询服务系统（以下简称查询系统），提高查

询效率。

1. 在已开展地灾区域评估范围内的建设项目（按前述规定

在已开展地灾区域评估范围内但仍需单独开展地灾评估的项目

类型除外），实行查询和承诺制。项目建设单位可通过查询系

统进行查询，线上提交查询申请、地质灾害防治承诺书、拟查

询地块的红线图和拐点坐标、拟建项目说明（如项目概况、建

筑面积、层高、投资额）等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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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各市（区）局（分局）负责辖区内地灾区域评估查询工

作，在收到项目建设单位查询申请后 1 个工作日内出具《地质

灾害危险性区域评估查询表》。该表自签发之日起 2 年内有效。

3. 项目建设单位凭有效期内的《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域评估

查询表》办理用地等相关手续，无需按单个项目进行地灾评估，

不再提供《地质资料（地灾评估报告）汇交证明》。

（三）加强建设项目免除地灾评估管理

在地质灾害非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的，项目建设单位可

免除地灾评估，由市、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免除评估意

见。

二、进一步严格地灾评估单位资质和项目管理

市局建立全市统一的泰州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管理服务

系统（以下简称管理系统）。在我市开展地灾评估业务的单位，

应在签订项目合同后 10 日内，通过管理系统上传资质证书、项

目批文、项目合同等材料的扫描件。项目所在地市、县级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通过管理系统对地灾评估级别判定是否准确、评

估单位是否按资质等级承揽业务、合同签订主体是否适当等进

行核定，不符合要求的应在 1 个工作日内通知地灾评估单位进

行整改。

（一）严格按标准判定地灾评估级别

地灾评估项目级别分为一级、二级两个级别。从事下列活

动之一的，其地灾评估项目级别属于一级，其他建设项目地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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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级别为二级。

1. 在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地区进行的建设项目；

2. 在地质环境条件中等复杂地区进行的重要或较重要建设

项目；

3. 编制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国土空间规划；

4. 各类开发园区地灾区域评估项目。

（二）严格按资质等级承揽业务

地灾评估单位资质分甲、乙两个等级，各地灾评估单位应

在资质等级范围内承揽地灾评估业务。具有甲级资质的地灾评

估单位，可以承揽一级、二级地灾评估项目；具有乙级资质的

地灾评估单位，仅可以承揽二级地灾评估项目。

（三）严格按规定要求签订合同

地灾评估单位按照规范、有序的原则，与前款规定的地灾

评估项目委托主体签订合同。地灾评估业务收费按照《中介服

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计价格〔1999〕2255 号）和《江苏省地质

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费用标准（试行）》执行，遵循公开公平

和自愿有偿的原则，实行政府指导下的市场收费行为。

三、进一步规范地灾评估成果审查专家库管理

市局建立泰州市地灾评估成果审查专家库（以下简称专家

库），并通过门户网站进行公示。在我市范围内从事地灾评估

业务的地灾评估单位，应从公开的专家库中选择专家审查地灾

评估报告，其中，一级评估报告一般聘请 5-7 名专家，二级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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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报告 3-5 名专家。

（一）专家库成员准入条件

申请进入我市地灾评估成果审查专家库的人员应当具备以

下条件：

1. 具有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、环境地质及相关专业高级以

上技术职称；

2. 从事相关工作 10 年以上,并参与过地灾评估报告的编制

或审查工作;

3. 熟悉泰州地区基础地质、城市地质、水工环地质状况，

具有较高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；

4. 熟悉、掌握地灾评估的有关技术规范和管理要求；

5. 具有坚持原则、客观公正、严谨求实的思想作风；

6. 健康状况良好，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。

（二）专家库成员申报材料

申报我市地灾评估审查专家库人员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 《泰州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成果审查专家申请表》；

2. 技术职称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
3. 从事相关工作 10 年以上，以及参与过地灾评估报告编

制或审查工作的证明；

4. 熟悉泰州地区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、环境地质条件的证

明。

（三）严格专家库动态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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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库成员经确认后，由市局履行聘用手续，聘期为两年，

期满后适时进行更新。专家从事成果审查应遵循回避原则，不

得参加本单位或其他存在利益关系、可能影响审查公正的单位

编制的地灾评估报告成果审查。实行审查专家终身责任制，对

出于个人利益或不正当目的提出与事实不符意见的专家，应公

开通报、终止聘任。

四、进一步强化地灾评估行业监管

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地质勘查和地质灾害防治活动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工作的要求，加强对地灾评估单

位从业行为的监督检查，用好全国地质勘查行业监管服务平台，

加大对地灾评估单位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力度，切实维护地

灾评估行业良好秩序。

（一）严格单独地灾评估报告编制和资料汇交管理

地灾评估单位应在签订项目合同后 5 个工作日内编制完成

地灾评估报告并通过专家审查。项目建设单位或受委托的地灾

评估单位，应在地灾评估报告通过专家审查后 5 个工作日内将

报告汇交至项目所在地市、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也可通过

管理系统进行线上汇交。汇交内容应包括专家审查意见、项目

批文、红线图、合同、承诺书、成果报告等材料及其电子文档

（光盘）。

市、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对是否按规定上传资质和

项目管理材料、合同签订是否规范、审查专家是否为专家库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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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等进行验收，符合要求的，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出具《地质资

料（地灾评估报告）汇交证明》；不符合要求的，应一次性告

知补正内容，由项目建设单位或地灾评估单位整改到位后重新

汇交。项目建设单位凭《地质资料（地灾评估报告）汇交证明》

办理用地报批、供地等相关手续。

（二）加强单独地灾评估报告随机抽查

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在每季度后 20 日内，向市局集中

汇交上季度收到的地灾评估报告。市局对各地汇交的地灾评估

评估报告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要求进行检查。检查内容

主要包括地灾评估单位是否在资质等级范围内承揽业务、是否

规范签订合同、是否按规定上传资质和项目管理材料、审查专

家是否为专家库成员等。对检查后不符合要求的地灾评估报告，

应要求地灾评估单位立即进行整改。

（三）开展建设项目地灾评估综合评价

各市（区）局（分局）负责督促项目建设单位认真落实地

灾评估报告或地灾区域评估查询表提出的防治措施要求。市局

每年从全市地灾评估项目中随机抽查 10-30%的样本，全面收集

与项目相关的地灾防治及工程建设相关资料，对建设项目地灾

评估实施情况、地灾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，并将相

关情况予以通报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本通知实

施前已印发的其他文件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，按照本通知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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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

附件：1. 泰州市地质环境条件分区表

2. 建设项目重要性分类表

3. 泰州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成果审查专家申请表

4. 地质资料（地灾评估报告）汇交证明

5. 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域评估查询表

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3 年 5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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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泰州市地质环境条件分区表

地区坐落 备注

地质

环境

条件

复杂

地区

易产生滑坡、崩塌、地面（采空）塌陷的靖江市孤

山周围 1000 米范围内。

地质

环境

条件

中等

复杂

地区

海陵区城西街道、城中街道，医药高新区（高港

区）明珠街道，兴化市区、戴南镇。

地质

环境

条件

简单

地区

除以上地区的其他地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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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建设项目重要性分类表

类 别

建设项目

重要建设项目 较重要建设项目 一般建设项目 备注

工业建筑项目（亩） >250 250--150 <150

民

用

建

筑

一般公共设施(亩) >250 250--150 <150

仓储业(亩) >300 300--200 <200

交通运输业(亩) >250 250--150 <150

商、经房(亩)/建筑面

积(万 m
2
)

≥250/10 250—150/2—10 <150/2 层 高

除 外

商贸服务业／建筑面积

(m
2
)

≥17000 17000--5000 <5000

医院、剧院、体育场馆、娱乐场所 ∕ ∕

学校\幼儿园、消防车库及值班用房 ∕ ∕

公路桥长度(m) ≥200 50—200 <50

道路工程(km) 二级（含）以上公

路及客运站

三级（含）以下公路,大于

3km 城市道路

<3km/城市道路

水利工程(水库库容亿方) 大型（>1） 中型（0.1—1） 小型（<0.1）

电力工程 大型（125MW（含）

以 上 电 厂 、 500kV

（含）以上输变电

工程）

中型（25-125MW 电厂、

220kV 输变电工程）

小型（小于 25MW

电厂、 110kV 输

变电工程）

港口码头(年吞吐量万吨) 大型（≥100） 中型（50—100） 小型（<50）

集中供水水源地(万方/日) 大型（≥10） 中型（5—10） 小型（<5）

水厂(万方/日) 大型（≥20） 大型（5—20） 大型（<5）

污水处理厂(万方/日) 大型（≥10） 中型（5—10） 小型（<5）

垃圾处理场（吨/日） 大型（≥8000） 中型（3000-8000） 小型（<3000）

矿山 大型 中型 小型

油气管道工程、储油气库 ∕ ∕

跨度>30m 或高度>50m 的建设工程 跨 度 >24m—30m 或 高

度>24m—50m 的建设工程

跨度≤24m 或高

度≤24m 的建设

工程

城市总体规划区、村庄集镇规划区、放射性设施、军

事和防空设施、核电、高速铁路、铁路、城市轨道交

通、机场；省级以上通信和邮电枢纽工程，国际国内

卫星通讯地面站、广播中心、电视中心、无线电台；

易燃、易爆、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生产、储存工程；其

他大型工程。

新建村庄集镇；切坡高度

5-15m 土坡或 15-30m 岩坡

建设工程；其他中型工

程；凡切、挖深度不明

的，最低按较重要建设项

目。

砖瓦用粘土、地

热、矿泉水类矿

山；其他小型工

程。

备注：建设项目存在多个分类判定要素时，按“就高原则”判定建设项目重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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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泰州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成果审查专家申请表
所在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时间： 年 月

日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毕业院校 学 历 所学专业

职 称 参加工作时间 联系电话

工作简历

序号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所从事专业

参与完成的主要项目情况

序号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承担的任务

参与审查的主要项目情况

序号 项目名称 时间 角色（专家组组长/成员）

推荐单位

意 见

处室意见

局领导

意 见

附件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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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质资料（地灾评估报告）汇交证明
泰地灾汇〔202*〕*号 NO.0000****

汇 交 人

汇 交 报 告

名 称

汇交报告编写

单位及资质

地灾评估

级 别

用 地

位 置

汇 交 内 容

成果报告： 份

电子文件： 份

其他资料：

汇交管理机关

意 见

汇交管理机关（章）

年 月 日

(本证明一式三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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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域评估查询表
查询编号：

建设单位 用地面积 地块红线 （附件）

项目名称 地块编号

工 程

类 型

开 挖

类 型

不开挖，开挖≤3m，3m＜开挖≤5m，开挖＞

5m

地质环境

背 景

地质灾害

类 型

地质灾害

危 险 性

评估结论

地质灾害类型 现状评估 预测评估 综合评估

地面沉降

特殊类岩土
（软土）灾害
特殊类岩土

（砂土）灾害

……

建设用地

适宜性

地质灾害防

治要求

地质灾害类型 防治要求

地面沉降

特殊类岩土（软土）灾害

特殊类岩土（砂土）灾害

……

说 明

本表根据申请人提供建

设项目信息查询获得。本单

位承诺对评估报告的结论负

责，本评估不代替岩土工程

勘察。

评估单位（盖章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项目建设单位在办理用地手续时，需将

本查询表与《建设项目地质灾害防治承诺

书》一并提交，在后期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

严格落实地质灾害防治相关要求。

区域评估查询主管部门（盖章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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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 5月 6日印发


